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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1823.htm 1、法的外延： （1）国家专门

机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成文法）； （2）法院或

法官在判决中创制的规则（判例法）； （3）国家通过一定

方式认可的习惯（不成文法）； （4）其他执行国法职能的

法（教会法）。 2、法的特征： （1）法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或

社会关系的规范，具有规范性（即法具有的规定人们的行为

模式，包括：可为、勿为和应为三种）； （2）法是由国家

制定（即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创制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或认可（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承认其他社会规范具有法律

效力的活动，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的，体现了国家对人们

行为的评价，具有国家意志性； （3）法是国家强制力为最

后保证手段的规范体系，具有国家强制性； （4）法在国家

权力管辖范围内普遍有效，因而具有普遍性； （5）法是有

严格的程序规定的规范，具有程序性。 法所规定的行为模式

有三种： （1）人们可以怎样行为（可为模式）； （2）人们

不得怎样行为（勿为模式）； （3）人们应当或必须怎样行

为（应为模式）。 3、判决书、公证书、委任书、结婚证书

等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不具有普遍的效力，而仅对特定的

人有效。 4、法的认可有两种方式： （1）明示认可（在规范

性文件中明确规定）； （2）默示认可（通过法院判决时援

引）。 5、一切社会规范都具有强制性，而法律规范具有国

家强制性。 6、法的作用： （1）规范作用； （2）社会作用

。法的规范作用可分为：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



强制作用和教育作用。指引作用又分为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

的指引。预测分为对如何行为的预测和对行为后果的预测。

法的社会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维护阶级统治和执行社会公共

事务。 7、法的作用的有限性： （1）法只是众多社会调整手

段中的一种； （2）法作用的范围不是无限的； （3）法自身

特点产生的有限性（它是规范不是规律总体现着人的意志；

它是概括性的规范；它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其作用的实际

发挥还有赖于物质和精神条件）。 8、法的内容包括法律规

范内容和法律技术内容。法律规范内容的核心就是法律权利

和法律义务。从结构上看，法的分为三个层次：法律规范、

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 9、法律规范就是指国家通过制定或

认可的方式形成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来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

。它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 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

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

果的行为规范。 法律规则的分类：（百考试题） （1）授权

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 （2）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

用性规则； （3）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法律原则是法

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根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

或规范，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 法

律原则的种类： （1）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2）实体

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10、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百考试题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

优质考试资料！百考试题编辑预祝大家百考试题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